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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公開徵求意見期間機關團體及人民陳情意見研析 

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39條規定，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前，辦理

機關應將通盤檢討範圍及有關書件公告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

公所公告30天，並將公告之日期及地點登報週知，公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以書面

載明姓名、地址向辦理機關提出意見，供作通盤檢討之參考。本計畫自99年1月23日
起至民國99年2月23日止公開徵求意見，公開徵求意見期間共接獲機關團體及人民書

面陳情意見6件，詳見表5-1-1及圖5-1-1所示。 

表 5-1-1  公開徵求意見期間機關團體及人民陳情案綜理表 

編
號 

陳情機關 
團體 陳情內容 陳情理由 公展草案 

採納情形 
依市都委會決議 

修正情形 
1 台電公司 1.南部發電廠遷廠課

題： 
(1)優先課題：南部

發電廠廠址編訂
為特倉3C，基於
該廠提供高雄地
區用電所需，對
區域發展具正面
助益，且屬天然
氣複循環機組，
對高雄市之空氣
環境品質不致造
成強烈衝擊，建
議仍依「擬定高
雄多功能經貿園
區特定區計畫」
內容，即行政院
經建會86.12.09協
調結論，俟現有
機組屆齡退休後
再行辦理。 

(2)次要方案：惟若
高市府堅持要求
提早於機組經濟
壽齡前遷建，建
議採先建後拆方
式處理，並基於
公平正義原則，
依財產淨值（約
129.3億）補償拆
遷費。 

2.鎮北變電所用地變
更課題：鎮北一次
配電變電所係屬新
設變電所，肩負前
鎮加工出口區及大
用戶統正線電源使
命，供應高雄多功
能經貿園區及周邊
地區之電力需求，
仍有設置必要，爰
建請原址保留並維
持原使用分區。 

— 1.本次通盤檢討為強
化多功能經貿園區
商貿核心機能及加
速園區開發，將檢
討取消原計畫之分
期開發期程，對於
各工區之開發期程
將不予規定。又因
本計畫區係以開發
許可、市地重劃等
方式辦理土地開
發，並依各工區之
負擔規定回饋公共
設施用地。故有關
建議採先建後拆方
式所須補償拆遷費
部份，應依各開發
方式之規定辨理。 

2.基於供應高雄多功
能經貿園區及周邊
地區之電力需求，
該變電所用地於本
次通盤檢討仍維持
原計畫。 

1.本次通盤檢討為強
化多功能經貿園區
商貿核心機能及加
速園區開發，檢討
取消原計畫之分期
開發期程，對於各
工區之開發期程不
予規定。又因本計
畫區係以開發許
可、市地重劃等方
式辦理土地開發，
並依各工區之負擔
規定回饋公共設施
用地。故有關建議
採先建後拆方式所
須補償拆遷費部
份，應依各開發方
式之規定辨理。 

2.基於促進港灣開
發，臨水岸之特倉
2B、2C、2D、3C
及部分 3B以及變
電所用地於本次通
盤檢討調整為特貿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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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公開徵求意見期間機關團體及人民陳情案綜理表（續） 

編
號 

陳情機關 
團體 陳情內容 陳情理由 公展草案 

採納情形 
依市都委會決議 

修正情形 
2 台灣塑膠

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1.建請降低本區公設
負擔比例至35%，
以提高民間開發意
願，促進地方發
展。 

2.本細部計畫南區由
申 請 者 開 發 之
（ 11.21公頃）範
圍，建請開發方式
增列「得由土地所
有權人以市地重劃
方式開發」。 

1.法定用地負擔比例
過高，民間無開發
意願： 

本細部計畫將特貿
5B劃分為北區公辦
重劃區，及南區「維
持由申請者依照現行
特定區計畫及其開發
許可審議規範等相關
規定辦理開發」。 
惟未來於開發時，應
補足劃設43.3%公共
設施用地比例過高，
致開發不敷效益，民
間無開發意願。 
2.請於本細部計畫南
區由申請者開發之
（ 11.21公頃）範
圍，增列由地主以
市地重劃開發，以
促進土地利用：特
貿 5B南區範圍內
有9成以上土地均
屬本企業所有，依
前述審議規範之內
容，本區負擔比例
過高，以致難以開
發利用。建請本區
開發方式另依「平
均地權條例」第57
條及第58條規定，
增列由地主以市地
重劃方式開發，以
提升地主開發意
願，促進土地利
用。 

有關降低本區公設負
擔比例之陳情意見，
將納入本次主要計畫
通盤檢討辦理。 

1.有關降低本區公設
負擔比例之陳情意
見，已納入本次主
要計畫通盤檢討辦
理。 

2.本次通盤檢討已適
度檢討土地開發方
式，加速多功能經
貿園區土地開發。 

3 台灣糖業
公司 
 

1.特倉2C：變更為特
貿區、85米綠帶能
彈性放寬規劃設
計。本區已從加工
出口區解編，原特
倉功能減弱，原變
更為高使用價值分
區；85米綠帶應彈
性放寬具有趣味性
及多樣性。 

2.園區開發負擔比
例：調降開發負擔
比例。本園區開發
負擔比例過高，增
加地主開發負擔，
致地主無開發意
願，如能調降開發
負擔比例，降低地
主開發負擔增加地
主廠商開發誘因。 

— 1.有關該陳情意見，
本次通盤檢討為強
化多功能經貿園區
商貿核心機能，並
考量水岸開放空間
之連貫性、開發之
公平性，將檢討縮
減水岸公園用地規
模及檢討變更該土
地使用分區，以達
到加速園區開發之
目標。 

2.有關降低本區公設
負擔比例之陳情意
見，將納入本次主
要計畫通盤檢討辦
理。 

1.有關該陳情意見，
本次通盤檢討為強
化多功能經貿園區
商貿核心機能，並
考量水岸開放空間
之連貫性、開發之
公平性，已檢討縮
減水岸公園用地規
模及檢討變更該土
地使用分區，達到
加速園區開發。 

2.有關降低本區公設
負擔比例之陳情意
見，已納入本次主
要計畫通盤檢討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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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公開徵求意見期間機關團體及人民陳情案綜理表（續） 

編
號 

陳情機關 
團體 陳情內容 陳情理由 公展草案 

採納情形 
依市都委會決議 

修正情形 
4 航港局 

（原高雄
港務局） 

1.請重新研議本計畫
區特文區回饋負擔
形成之正當性，請
於本次通盤檢討中
回歸88年12月20日
原計畫內容回饋負
擔「不含港埠用
地」之規定。 

2.經檢討後特文區開
發如需提供部分開
發回饋，則請考量
特文區為60年所設
定之港埠用地，而
港埠用地設定前原
高雄市都市計畫則
規劃為商業區及工
業區，因此特文區
之回饋基準應以工
業區或商業區計
算。 

本計畫區內之特文區
規劃發展歷程說明： 
1.本計畫區目前劃定
之特文區，於民國
60年以前原屬於都
市發展用地，依原
高雄市都市計畫乃
規劃為「工業區及
商業區」 

2.後為考量港埠設施
興建之需求與都市
發展，台灣省政府
於60年7月26日將
原都市計畫區內
166.3公頃之工業
區與商業區設定為
港埠用地。 

3.因此本案於88年12
月20日「擬定高雄
多功能經貿園區特
地區計畫案」中，
排除港埠用地申請
開發許可時公共設
施與都市發展用地
負擔之措施實屬合
理。 

4.然於94年1月12日
高雄市政府辦理本
計畫區部分區域個
案變更計畫時，未
經通盤檢討下即於
開發方式中增訂
「特文4」必須依
照相關規定辦理各
項回饋負擔。 

5.更於94年12月9日
「變更高雄多功能
經貿園區特定區細
部計畫（第一次通
盤檢討）案計畫
書」中，未經通盤
考量與溝通，即於
事業及財務計畫單
元中，引用94年1
月12日所通過之個
案變更計畫，直接
將主要計畫開發回
饋「不含港埠用
地」之規定於細部
計畫中修改為「含
港埠用地」，以致
於本計畫區所有特
文區之開發申請
（不只特文4），
均需負擔各項開發
回饋。 

1.有關建議本次通盤
檢討將港埠用地回
饋負擔之規定回歸
至88年12月20日原
計畫內容免回饋負
擔部分，基於全市
公共設施用地回饋
負擔規定之一致
性，建議仍維持現
行計畫規定。 

2.有關降低本區公設
負擔比例之陳情意
見，將納入本次主
要計畫通盤檢討辦
理。 

1.有關建議本次通盤
檢討將港埠用地回
饋負擔之規定回歸
至88年12月20日原
計畫內容免回饋負
擔部分，基於全市
公共設施用地回饋
負擔規定之一致
性，建議仍維持現
行計畫規定。 

2.有關降低本區公設
負擔比例之陳情意
見，已納入本次主
要計畫通盤檢討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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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公開徵求意見期間機關團體及人民陳情案綜理表（續） 

編
號 

陳情機關 
團體 陳情內容 陳情理由 公展草案 

採納情形 
依市都委會決議 

修正情形 
   綜上說明，有關本計

畫區特文區所形成之
開發負擔規定，難以
尋求明確討論內容或
紀錄，以致於開發負
擔不僅缺乏程序之正
當性，同時對於都市
發展變遷與港埠功能
轉化歷程，也缺乏公
平理性的研究基礎。 

  

5 航港局 
（原高雄

港務局） 

建議將（綠13）綠地

用地結合特倉1B變
更為特定倉儲轉運專
用區。 

1.本計畫區（綠13）
綠地用地北側連接
（特倉1B）特定倉
儲轉運專用區，往
南銜接高雄港58號
碼頭。該區域目前
雖尚未依本計畫開
發為倉儲轉運專用
區，但未來依現行
計畫開發後，綠13
綠地用地將對特倉
區與碼頭港埠用地
產生阻隔。 

2.由於倉儲空間使用
與碼頭活動乃相輔
相成，相關設施間
的串聯更顯重要，
因此將綠13綠地用
地變更為特倉區，
更可提升本區域之
使用效益，同時也
塑造 55-58號碼頭
區域成為一完整的
倉儲轉運區。 

1.考量生態都市理念

及延續綠廊軸線，
達到都市生態與降
溫之功能，該綠地
用地仍有劃設之需
要。 

2.惟本次通檢配合負
擔回饋比例之調整
及因應各工區依負
擔比例劃足公共設
施用地，已適度調
整綠地用地之尺
度。 

1.考量生態都市理念

及延續綠廊軸線，
達到都市生態與降
溫之功能，該綠地
用地仍有劃設之需
要。 

2.惟本次通檢配合負
擔回饋比例之調整
及因應各工區依負
擔比例劃足公共設
施用地，已適度調
整綠地用地尺度。 

6 高雄市 
經貿發展 
協會 

1.依「高雄港內港旗
艦計畫」之建議，
舊港區1-22號碼頭
及四號船渠兩側未
來應朝商業及觀光
遊憩方向發展。 

2.建請放寬高雄港四
號船渠以東區域之
有關住宅、商業、
水岸遊憩及零售業
等使用管制。 

3.對於85米綠帶建議

能彈性放寬規劃設
計限制，由都市設
計審議委員會審議
通過為原則。 

 

－ 1.舊港區1~22號碼頭
及四號船渠周邊區
域為本計畫之特定
文化休閒專用區，
其整體發展構想係
朝水岸休閒生活
區，以觀光休閒為
目標，創造連結水
岸與新的都市公共
空間，使之成為全
體市民的公共財產
與休閒遊憩空間，

並結合文化設施及
其他促進都市活動
的空間項目之引
入，促進高雄經濟
與創意產業的發
展。 

1.舊港區1~22號碼頭
及四號船渠周邊區
域為本計畫之特定
文化休閒專用區，
其整體發展構想係
朝水岸休閒生活
區，以觀光休閒為
目標，創造連結水
岸與新的都市公共
空間，使之成為全
體市民的公共財產
與休閒遊憩空間，

並結合文化設施及
其他促進都市活動
的空間項目之引
入，促進高雄經濟
與創意產業的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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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公開徵求意見期間機關團體及人民陳情案綜理表（續） 

編
號 

陳情機關 
團體 陳情內容 陳情理由 公展草案 

採納情形 
依市都委會決議 

修正情形 
  4.由於特貿區發展商

業受市場影響極大
且商業發展亦受到
居住人口數量多寡
的支持，所以建請
放寬特貿區50%住
宅區使用。 

 

 2.在縣市合併發展、
強化多功能經貿園
區商貿核心機能及
考量臨水岸空間環
境特性，為有利於
發展水岸觀光產
業，本次通盤檢討
將檢討允許土地使
用之項目。 

3.考量臨水岸空間環
境特性及延續綠廊
軸線，並配合本次
通檢負擔回饋比例
之調整，適度調整
85 公尺綠帶之寬
度。 

4.為促進高雄多功能
經貿園區土地使用
多樣性，本次通盤
檢討有條件放寬允
許特定經貿核心專
用區作住宅使用。 

2.在原縣市合併發
展、強化多功能經
貿園區商貿核心機
能及考量臨水岸空
間環境特性，為有
利於發展水岸觀光
產業，本次通盤檢
討已檢討允許土地
使用之項目。 

3.考量臨水岸空間環
境特性及延續綠廊
軸線，本次通盤檢
討仍維持85公尺開
放空間，惟考量沿
水岸地區為公共
財、觀光財，供公
眾參與為主，臨水
岸特貿七土地配合
特貿區變更負擔比
例調整，改為劃設
65公尺寬公園用地
及 20公尺寬綠地
（園道）用地。 

4.為促進高雄多功能
經貿園區土地使用
多樣性，本次通盤
檢討有條件放寬允
許特定經貿核心專
用區作住宅使用。 

 
 
 
 
 
 
 
 
 
 
 
 
 
 
 
 
 

圖 5-1-1  公開徵求意見期間機關團體及人民陳情意見案示意圖 

人民陳情位置 


